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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蕭玉梅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218
傳真：(02)8590-6090
電子郵件：moyumei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21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顧字第112196330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強化性別平等及性別友善意識，請貴府輔導並轉知業管

長照服務機構（以下稱長照機構）配合辦理事項如說明

段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長期照顧推動小組第19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為鼓勵更多不同或多元性別者參與照顧服務，長照機構於

僱用長照人員時應落實性別無歧視；為提升長照人員及使

用者對於多元性別之認知，請鼓勵長照機構設計性別友善

課程或活動；針對多元性別者之需求，應視其需求提供適

當友善之服務設計，以降低其個人焦慮並避免其遭排斥。

三、另，尊重多元性別者之服務需求下，鼓勵住宿式長照機構

設置符合多元性別需求之多人房，以保障不同性別者平等

使用服務之權益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雲林縣政府

府 11205836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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